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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03/2021_2022__E6_B3_95_E

7_90_86_E5_AD_A6_E7_c80_203626.htm 第四章、法律制定 一

、法律制定的概念及特征 立法就是立法机关依法定程序在法

定权限范围内立、改、废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 二、立法权

和立法体制： 立法权是一定的国家机关制定、补充、修改、

废止、法律的权力，是国家权力体系中最重要、最核心的权

力。享有立法权是立法活动的前提，立法活动是行使立法权

的过程和表现&amp.法律制定权限的划分称为立法体制，包

括中央于地方及中央各机关立法权限划分，立法体制和国家

结构形式密切相关 1. 单一制国家一般采用一元立法体制，即

立法权集中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。联邦制国家，一般采用二

元或多元立法体制 2. 一元、两级、多层次”的立法体制。(所

谓“一元”指全国范围内只存在一个统一的立法体系，“两

级”指我国立法体制分为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两个等级， “

多层次”指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立法，都可以各自分成若干

个层次和类别) 3. 我国立法权限划分来源：www.examda.com

1)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的立法权限 A. 全国人民代

表大会有权修改宪法，制定和修改刑事、民事等基本法律；

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B. 全国人大常

委务会 ①制人大定法以外法 ②人大闭会期可不违该法原则部

分修人大定法(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只能由人大修改) ③撤国务

院同宪法、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、决定和命令(是撤违法的

，不是撤不适当的) ④撤下级权力机关定法 2) 最高国家行政

机关及其所属机关的立法权限 A. 国务院①可根据宪法和法律



制定行政法规、②根据人大及常委会特别授权定法、③撤地

方行政机关定法(不能撤地方性法规) B. 下属部委可根据国务

院行政法规发布规章、命令 3)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

关的立法权限 A. 省级人大及常委会可定地方性法规，报全国

人大常委会备案 B. 大市人大及常委会可定地方性法规，报省

级人大常委会审议，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C. 自治区人大

可制自治区条例及单行法规，报全国人大常委务会批准后生

效。(自治区人大有权制定，常委会无权制定自治区条例！)

D. 自治州、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，报省或者自治区

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，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(注意同

上) E. 广东、福建、海南人大及常委会可制定经济特区单行法

规 F. 本级人大可改变或撤销本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决定 G. 地

方各级人大可撤下级人大、本级or下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

定 4) 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：①省级及大市可制

行政规章、②县级以上有权发布决定和命令、有权撤下级不

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三、法律制定的基本原则来源

：www.examda.com 1. 科学性原则 1) 理性化：①法律是一种有

确定性、明确性、普遍性的行为规范，它的制定是建立在人

类能够鉴别、判断客观事物真理基础之上的一种高度自觉性

的行为。②理性化是立法的基础性和根本性要素，是科学性

原则的具体体现。 2) 合理化：同理性化相比，合理化则更进

一步地体现了科学性原则，合理性是对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

恰当界定。 3) 主观符合客观：法律既不是纯粹主观的，也不

是纯粹客观的事物。是一种主观同客观、理性和经验相结合

的产物 2. 民主性原则(在法律制定过程中，贯彻民主原则具有

非常广泛和深刻的意义，它除了维护民主本身的价值外，还



对平等、自愿、自立、自由、法治奠定基础)(①只有民主，

才能为公民提供一个平等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机制、②民

主可以为公民提供自愿和意志的机会，自愿地从事在法律允

许范围内作为和不作为的事项、③民主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

公民及法人的自主性、④民主为公民行使自由权利提供保证

。没有民主便没有自由、⑤对于法治，民主更为重要。法治

作为一种社会形态，治国方略，价值选择，本身就是民主的

产物，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，只能导致专制。民主作为一种

国家政治形式，为法治奠定基础。民主的实现也离不开法治

，法治是民主的实现形态) 3. 稳定性、连续性和适时性相结合

原则 1) 法律的稳定性是法律的生命之源，法律惟有稳定才有

效力。但是社会是不断变化的，为协调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

发展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，必须坚持稳定性与适时性相统一

的原则 2) 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是指法律一经制定和颁布，必

须保持其严肃性和权威性，决不能随意修改、中断、废弃；

在修改、补充或制定新的法律时应注意保持与原来的法律的

承继关系 3) 适时性原则，就是指一个国家的法的制定必须不

断地顺应历史发展和时代的变化，及时地、适时地根据这种

变化，去制定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法律，是由法本身的社会属

性决定的来源：www.examda.com 4. 合宪性和法制统一原则 (

主体的合宪性、内容的合宪性和程序的合宪性) (法制统一原

则是立法合宪性原则的继续，要求立法机关所创设的法律应

内部和谐统一，整个法律体系内各层级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

和相互一致、相互协调) 四、法律制定的程序(提审表公) 1. 提

出：(提出的是法律议案、提案权：30人以上，人大常委会、

四大最高) 2. 审议：审议分为专门委员会的审议和立法机关全



体会议的审议两个阶段 3. 表决：过半数通过、宪需2/3 4. 公布

：主席依人大or常委会公布 五、 法律效力：来源

：www.examda.com ①对人的效力：对中国公民和中国组织、

对外国人 ②空间效力：全国有效、地方有效、特定条件下国

外有效、国际条约协定范围 ③时间效力：生效、终止、溯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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